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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您好： 

依據 5月 7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最新消息及臺中市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最新停課規

範，本園因應最新政策滾動修正如下:敬請家長協助配合，讓孩子在我們的守護下身心安適，一起走

過疫情嚴峻的這段時間。 

一、同住家人確診 

 1.同住幼童不可以到校，採居家隔離（3 天）+自主防疫（4 天）。 

    2.同住幼童須於自主防疫期滿次日快篩陰性方可上學。 

 3.班級不須停課。 

二、班上有幼童確診 

    1.自 5/8(日)起國小及幼兒園確診個案「確診前 2 日內」曾到校上課，所屬班級之同學與導師 

      得全班停課 3 天，並由學校 提供 1 人 1 劑快篩試劑。復課前採檢陰性再返校為宜。 

    2.若幼童「確診前 2日內」未曾到校上課，則該班級不須停課。 

三、停課期間，請家長及班師持續留意追蹤班上幼童身體狀況，快篩有陽性情形請立即通知園方。  

四、停課班級幼童的兄弟姊妹也建議在家自行快篩，若為陰性再返校上課為宜。 

五、新政策採確診者居家照護（7天）+自主健康管理（7天），距發病日或採檢日滿 7天，得解除隔 

    離，建議復課前採檢陰性再返校為宜。 

六、補習班/安親班同班同學確診，建議在家中先自行快篩，若為陰性才可到學校。  

★幼童及家長若快篩呈現陽性反應，請第一時間與老師聯繫。 

★自 5/8(日)起調整密切接觸者匡列原則，居家隔離對象為同住親友，其餘對象不會匡列。 

★幼童基於防疫目的請假，含假日連續計 10 天者，方可申請退餐費。 

★自 5/8 日起臺中市教育局調整校園停課規範，取消全校停課標準。 

★建議每戶家理皆需準備快篩試劑，以備不時之需。 

請家長及小孩一同配合防疫措施，避免前往人潮聚集的場所，外出時也要全程佩戴口罩、勤洗手、

生病不上班(學)、就診老實說，遵守各項防疫基本原則，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最後，敬祝大家 平安健康！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敬啟    111.05.10 

 

  

 


